
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5 年潞州区小学招生入学和

小学升初中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老顶山旅游发展中心，区直各有

关单位，辖区内各中小学校：

《2025 年潞州区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和《2025

年潞州区小学升初中工作实施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25 日



2025 年潞州区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实施办法

为切实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秩序，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维护教育公平。自 2025 年起，潞州区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实行

报名、材料审核和录取工作“线上一网通办”。根据省、市相

关文件精神，结合潞州区实际，现制定以下实施办法。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依法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通

过推进招生入学工作的网上管理，进一步完善入学政策，规范

入学秩序，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助推义务教育“双减”

政策落地见效，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免试、就近、划片”原则

根据学区生源、学校分布、学校规模、班额规定、交通状

况等因素，科学确定各小学招生范围与招生计划，确保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划片入学政策全覆盖。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全面公开招生政策和信息，严格招生条件，严肃招生纪律，

规范招生行为，加强招生过程监督，切实保证招生公开、公平、

公正。

（三）坚持“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原则



全面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实行统一管理，确保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

录取、同步注册学籍。

三、报名条件

（一）凡年满六周岁（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不分

性别、民族等，必须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二）潞州区常住户籍儿童入学报名须提供“三证”，即：

《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房屋产权（所有）证》（或

《不动产权证》）。户口和房产迁入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31 日。（注：写字楼、仓库、车库、商铺、商业性公寓等非

住宅房，不作为施教区对口入学依据。）

（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

据的入学政策，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

的原则，以《居住证》办理时间先后排序（父母双方居住年限

可累加）。

四、报名细则

（一）属潞州区户籍，符合以下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网上

报名后，全部安排入学。

1.适龄儿童与父（母）户籍一致（户主为父母、其他法定

监护人或适龄儿童本人），且父（母）、其他法定监护人或适

龄儿童本人为房产完全持有者。

2.适龄儿童与父（母）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户



籍同居住，户主为祖父（母）、外祖父（母），且祖父（母）、

外祖父（母）为房产完全持有者。

（二）属潞州区户籍，但存在户籍、住址分离，符合以下

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网上报名后，由学校在常住人口“住、户

一致”优先安排学位的基础上，如有余额学位可安排入学。

1.属潞州区户籍，但存在户籍、住址分离的适龄儿童，以

父母《房屋产权（所有）证》（或《不动产权证》）的家庭实

际住址为依据，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如有余额学位可安排入学。

2.属潞州区户籍，但没有《房屋产权（所有）证》（或《不

动产权证》）的家庭，家长需要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备案的《购

房合同》和一年以上可证明其家庭现在实际住址的水电暖缴费

凭证，或者提供真实合法的《宅基地土地使用证》和一年以上

可证明其家庭现在实际住址的水电暖缴费凭证，学校根据实际

情况，如有余额学位可安排入学。

3.属潞州区集体户籍，家长提供实际居住地的相关证明材

料，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调整和安排。

（三）凡符合招生政策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

长提供实际居住地的相关证明材料，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有

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调整和安排。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网上

报名须提供以下材料：

1.适龄儿童及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潞州区的有效

《居住证》。



2.适龄儿童及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

簿》。

3.适龄儿童的《出生医学证明》。

（四）特殊儿童入学。依法保障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

残疾儿童就近随班就读，普通学校不得拒收具备入学条件的残

疾儿童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能力由区残疾人专家

委员会评估认定。要重点关注脱贫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儿童少

年、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等特殊群

体，做好组织入学工作，寄宿制学校要优先安排特殊群体学生

住宿，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

（五）政策照顾对象。对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消防

救援人员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高层次人

才子女等各类优抚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教育优待政策，依

据我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高层次管

理和技术人才子女按相关政策同等条件优先安排入学。

五、工作安排

（一）报名时间

小学入学报名时间为 8 月 1 日—8 月 5 日。

（二）报名方式

2025 年潞州区小学招生入学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符

合入学条件、需在潞州区小学就读的适龄儿童，均须由其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手机或电脑端实名进



行网上报名。

潞州区教育局和各小学校将开通便民服务登记点，为报名

期间无法自行完成网上报名的家长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指

导，协助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完成网上报名。

（三）材料审核

完成网上报名后，按照“谁审核、谁负责”的工作原则，

由公安、自然资源、住建、教育等部门联动在线审核网上报名

材料。网上审核通过的，将适时发送入学通知；网上审核有疑

义的，网络平台系统会发出预约审核通知，请家长携带有关材

料在预约时间内到相应学校进行现场审核。

（四）入学安排

各小学校要有序安排本施教区内适龄儿童入学。当报名人

数未超过本施教区小学招生计划时，全部安排在本施教区小学

入学；当报名人数超过本施教区小学招生计划时，各小学依据

报名细则类别，梯次安排相应人数入学；超过本施教区小学招

生计划未能对应安排在本施教区小学入学的适龄儿童，由区教

育局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有余额学位的公办小学入学，有关学

校和学生应服从调整和安排。已经被学校网上录取的学生，不

得放弃录取资格。各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

生。

8 月 8 日各小学校到潞州区教育局领取通知书。

8 月 15 日前各小学校将由校长签发的入学通知书发放到



适龄儿童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手中。

8 月 30 日小学一年级新生统一报到。

（五）均衡编班

8 月 28 日，区教育局统一组织潞州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

年级均衡编班，严禁设列任何名义的实验班、重点班、快慢班

等班级。编班要做到“三公开”，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各班

级一经确定，在校期间要坚持“五不动”。

（六）学籍注册

适龄儿童入学工作完成后，各小学校应按照规定要求、规

定程序在规定时间内为小学新生办理学籍注册。要充分发挥全

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作用，进一步加强学籍管理，

严格落实“人籍一致、籍随人走”制度。

六、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管理

（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在核定的招生计划和潞州区行

政区域内招生，采取自愿选择申请方式，与公办小学同步进行

网上报名，免试入学。凡已被民办小学录取的适龄儿童，区教

育局不再为其安排公办小学学位。

（二）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实行

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全程录像，并

邀请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和家

长代表全程监督。参与电脑随机派位未被录取的学生，由区教

育局结合公办学校学位空余情况，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安



排，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调整和安排。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统筹管理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成立由分管教

育副区长为组长，教育局局长为副组长，市公安局潞州分局、

区残联、民政局、自然资源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和镇

街（中心）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组，负责

组织实施全区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督促适龄儿童规范有序入

学，采取措施防止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确保具有接受教育能力

的适龄儿童全部入学。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教育

局局长兼任，妥善处理本区域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各联合学区、区直各小学是招生工作的实施主体，

具体负责本校招生工作，各小学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分管招生

副校长为副组长的招生工作小组，并制定本校招生工作方案，

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健全应急机制，加强风险评估和处置应对，

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二）加强宣传引导

潞州区教育局和各小学校要加强“教育入学一件事”政策

解读，通过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多种途径及时主动向

社会公开招生方案，畅通政策咨询渠道，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形成合理就学预期。

（三）严肃招生纪律



各小学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

规定和省、市、区招生纪律要求；严格控制班容量，小学一年

级标准班额不得超过 45 人；严格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

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一次性采集学生相关信息；设立举报电

话、信箱，接受群众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

招生行为。区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和区教育局将采取“四不两直”

“双随机”等方式对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进行督

查。对违规违纪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依法

追责问责。

附件：１.2025 年潞州区小学施教区

２.2025 年潞州区小学招生计划



附件 1

2025 年潞州区小学施教区

潞州中学教育集团各学校施教区：

潞州中学体育北路学校施教区：1.西外环以东，铁路以西，

北外环以南，北二环路延长线以北。2.合富璟园小区、佳和小

区、沁芳盛世小区和长治市集中供热第一热源厂家属区、金源

悦府小区。3.陈村、张村。

区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各学校施教区：

区实验中学小学部施教区：世纪春天西区、沁芳苑小区、

长治会校家属院、晋瑞苑、日新家园北区、和苑小区、长兴花

园、潞州区交通局家属院、潞州区驻鹿家庄村各区直单位家属

院。

区实验中学振化校区施教区（原化家庄小学）：1.太行北

路以东，威远门北路以西，北外环路以南，保宁门西街以北。

2.悦城空间花园小区（属于海森小学施教区，暂定由化家庄小

学代招）。

区实验中学鹿兴校区施教区（原鹿家庄小学）：鹿家庄村、

凯旋花园小区、梧桐郡小区。

区实验中学南村校区施教区（原南村小学，寄宿制学校）：

1.南村、中村。2.全区范围内招收寄宿学生。

东街小学教育集团各学校施教区：



东街小学施教区：1.延安路以东，潞阳门路以西，县前巷

以南，甜水巷以北；2.香角巷→东大街→英雄路以东，延安路

以西，庙道巷→牛家圪道→武家巷以南，花园街→石头街以北。

东街小学体育路分校施教区：长北干线以东，铁路以西，

捉马西大街以南，太行西街以北。

东街小学华丰路校区施教区：1.兴府路→建华巷以东，威

远门路以西，府后西街以南，五一街以北；2.长安街→西环路

以东，威远门路以西，五一街以南，长子门村上街以北。

上南街小学教育集团各学校施教区：

上南街小学施教区：天晚集以东，演武南巷以西，石头街

→东华门以南，解放路以北。

上南街小学回族逸夫分校施教区（原回族逸夫小学）：1.

北营三巷以东，长运普石路→兵士巷→东斜街→莲花巷以西，

府后西街以南，西大街以北；2.威远门路以东（不含西关小学

施教区），天晚集以西，西大街以南，祥雨巷→凤凰嘴路西非

长子门社区居民区→营口巷→联仓巷→令公巷以北。

上南街小学下南街校区施教区（原下南街小学）：1.天晚

集以东，连家巷以西，解放东西街以南，和平东街以北；2.

天晚集以东，延安南路以西，和平东街以南，护城河以北。

建东小学教育集团各学校施教区：

建东小学施教区：1.长兴北路以东，潞阳门北路以西，保

宁门东街以南，太行东街以北；2.英雄北路以东、长兴北路以



西、捉马卫生巷以南、太行东街以北范围内的潞州区卫生局家

属院、海飞小区、电力西苑、永盛名邸、维特小区；3.长兴中

路以东，太行东街以南，长邯南路以北。

建东小学保宁门路校区施教区（原史家庄小学）：1.铁路

以东，太行北路以西，北外环西街以南，保宁门西街延伸至铁

路以北；2.世纪嘉园（史家庄户口）、富民小区、银苑小区、

盛世花苑小区、润泽知园小区、润泽礼园小区。

新华小学教育集团各学校施教区：

新华小学施教区：1.长兴中路以东，潞阳门路以西，新营

街以南，县前巷以北；2.潞阳门路以东，东外环路以西，十中

桥河区以南，府后东街以北。

新华小学英雄北路校区施教区（原英雄北路小学）：1.

威远门北路以东，长兴北路以西，捉马西大街以南，保宁门街

→佳美绿洲小区东围墙→福兴巷→飞龙巷→前进巷→英雄北

路→卫生巷以北；2.捉马村。

清华中学教育集团各学校施教区：

清华小学施教区：丰恒路以东，喜峰村以西（含喜峰村），

清华社区与淮海社区交界以南，太岳东大街以北。

市直学校施教区：

市友谊小学施教区：1.延安南路以东，潞阳门路以西，甜

水巷以南，护城河以北；2.演武巷→连家巷以东，延安南路以

西，花园街→石头街以南，和平东街以北。



市实验学校小学部施教区：1.工农巷以东，长兴中路以西，

太行东西街以南，紫金东西街以北；2.省建巷以东，英雄北路

以西，捉马前进巷以南，太行西街以北；3.不含捉马村。

市十二中学校小学部施教区：1.威远门北路以东，省建巷

西，保宁门西街以南，太行西街以北；2.不含捉马村。

火炬中学小学部施教区：铁路以东，威远门路以西，保宁

门西街→液压厂家属院北围墙以南，太行西街以北。

市二十中学小学部施教区：泽馨苑小区、清水湾小区、星

湖湾小区、锦福苑小区、帝景广场小区。

容海学校小学部施教区：1.英雄北路以东，延安北路延伸

线至铁路线以西，北外环路以南，捉马东大街以北；2.长兴北

路以东、潞阳门北路以西，捉马东大街以南，保宁门东街以北；

3.顶秀山居小区、顶秀山居东区、顶秀悦麓小区。

潞州区其他学校施教区

王庄村小学施教区：王庄村。

黄北小学施教区：黄北村、黄中村。

黄南小学施教区：黄南村。

魏村小学施教区：东旺村、魏村、王庄矿铁运处家属院、

黄碾镇西旺村、安居村、太锯北社区。

故南小学施教区：故南村、贡村、辛庄村、坡底村、故北

村、故县7016社区、淹村。

李沟小学施教区：李村沟村、太锯社区。



张庄小学施教区：张庄村、漳移村、电务一队社区。

马厂小学施教区：长信工业园区、马厂村、长北商贸区、

煤气公司家属区。

高庄小学施教区：高庄村、王公庄。

故驿小学施教区：故驿村、合成厂社区。

安阳小学施教区：安阳村。

安昌小学施教区：安昌村、漳山发电厂。

富村小学施教区（寄宿制学校）：1.富村、张公庄、李村、

坟上村、李村沟村、太锯社区。2.全区范围内招收寄宿学生。

果园小学施教区：果园村、工业园北区。

小辛庄小学施教区：小辛庄村、三局生活区、机场生活区、

工业园区、中森嘉苑、新城市花园小区、精英时代城、新馨苑

小区，北晟苑小区、盛世风景小区、果园村。

西旺小学施教区（寄宿制学校）：1.大辛庄镇西旺村、壁

头村、漳泽村、小常村、下韩村、大辛庄镇泽头村、北寨、暴

河。2.全区范围内招收寄宿学生。

暴马小学施教区：暴马村、七里坡村、南寨村、宋家小庄

村。

针漳小学施教区：针漳村、东明新苑小区、龙港新城、宝

佳瑞景、善园五针、均和悦府、外贸肉联厂家属院。

下秦小学施教区：下秦村。

堠西庄小学施教区：堠西庄村、崔漳村。



南津良小学施教区：南津良村、北津良村。

圪坨小学施教区：圪坨村、张祖村、师庄村、余庄村、神

下村、店上村、坡栗村、杨暴村、电厂家属区。

博爱学校施教区（寄宿制学校）：1.铁路→长邯路以东，

东外环以西，漳沂村地界以南，景里街以北。2.全区范围内招

收寄宿学生。

金口学校施教区：1.金口村、壶口村、河头村、山门村、

金龙小区；2.老顶山旅游发展中心辖区内各村庄。

王村学校施教区：王村、赵凹村、启东瑞锦小区。

南垂小学施教区：1.南垂村、双桥庄村、杏树凹村、凤桥

村、关村朝阳片、驾校；2.老顶山旅游发展中心辖区内各村庄。

西长井学校施教区：西长井村、石桥村、天桥村、罗家庄

村、冀家庄村、小罗村。

八一路小学施教区：1.分水岭→工商巷（紫金西街建设银

行）以东，潞阳门北路以西，紫金东西街→长兴中路→长邯南

路→太行东街以南，新营街全线→分水岭以北。2.原紫金西街

小学施教区：（1）太行南路以东，威远门中路以西，紫金西

街以南，府后西街以北；（2）威远门中路以东，工农巷以西，

太行西街以南，紫金西街以北；（3）威远门中路以东，分水

岭→工商巷（紫金西街建设银行）→岭南巷以西，紫金西街以

南，府后西街以北。

紫坊小学施教区：1.西环路以东，威远门路以西，太行西



街以南，紫金西街以北；2.西环路以东，太行南路以西，紫金

西街以南，府后西街以北。

邱村小学施教区：府后西街以北，太行西街以南，西环路

以西，到蒋村边界（包括蒋村）。

东关小学施教区：潞阳门路以东，东外环路以西，府后东

街以南，解放东街→金河家苑小区西围墙，沿北石槽村界→建

材巷→东大街以北。

站前路小学施教区：火车站家属区、铁道佳苑小区、站前

公寓小区、堠北庄村、堠南庄村、如意苑小区、湛上村、化工

厂小区。

南关小学施教区：华丰南路以东，延安南路以西，护城河

以南（含西南关村地界），五针街→淮海街以北。

太行东街小学施教区：1.潞阳门北路以东，铁路→长邯路

以西，捉马东大街以南，景里街以北；2.潞阳门北路→和济岗

→柏后村西沿线→铁路沿线以东，东外环路以西，景里街以南，

紫金东街以北；3.含山西省农科院谷子研究所，不含漳沂村。

澳瑞特小学施教区：东外环以东，澳瑞特学校东围墙以西，

澳瑞特家属区以南，长治学院南校区以北，包括澳瑞特小区、

长治学院南校区、四三二八兵工厂。

惠丰小学施教区：长陵公路以东，东外环→中山头绿色小

区西围墙以西，太岳街以南，南外环路以北。

北董小学施教区：北董村、小山头村。



中山头小学施教区：中山头村、北山头村、南山头村、中

山绿色小区。

南石槽小学施教区：南石槽村、塔岭新城、岭南御花苑和

淮海东山家属院。

淮海小学施教区：凡淮海家属区各院、清华西花苑、马坊

头、李家庄、五马村。（九鼎小区属于原二师新建校施教区，

2025年由淮海小学代招）

北石槽小学施教区：1.北石槽村；2.金河家苑小区西围墙，

沿北石槽村界→建材巷以东，东外环以西，东大街（东方360

小区北围墙）以南，解放东街以北；3.潞阳门南路以东，东外

环路以西，解放东街以南，德化门街以北。

英雄街小学施教区：自长兴中路县前巷西口向东→延安中

路向南→庙道巷向西→牛家圪道→武家巷→英雄中路向北→

邮电局口向西→至莲花池顺兵士巷北→长运普石路→府后西

街向西→府西街向北直至分水岭向东→经新营街→长兴中路

向南→县前巷西口。

西关小学施教区：威远门路以东，北营三巷→西郊公园东

围墙以西，府后西街以南，五一生活市场南围墙以北。

梅辉坡小学施教区：1.联仓巷以东，天晚集北路以西，令

公巷以南，解放西街以北（含潞华小区）区域；2.天晚集北路

以东，英雄南路以西，西大街以南，东华门街以北区域；3.

英雄南路以东，锡坊巷→香角巷以西，东大街以南，石头街以



北区域；4.莲花巷以东，英雄中路以西，莲市巷以南，西大街

以北区域。

长子门小学施教区：1.西环路以东，天晚集以西，解放西

街以南，德华门街（护城河西南关处，天天乐超市）以北；2.

解放西街→西环路→长子门上街→威远门路→祥雨巷→凤凰

嘴路西非长子门社区居民区西侧边界。

五一路小学施教区：1.站前北路以东，兴府路→建华巷以

西，府后西街以南，五一街以北；2.站前北路以东，长安街→

西环路以西，五一街以南，解放西街以北；3.不含堠北庄村。

康园中学小学部施教区：潞阳门路以东，东外环路以西，

太行东街→柏后村西沿线→铁路沿线→紫金东街以南（不含柏

后村），石子河以北。

漳电中学小学部施教区：漳电社区、水库生活区、临漳村、

交漳村、长北电建社区、台上村、泽头中心村、上韩村、凹里

村、马庄村。

区实验小学施教区：关村、嶂头村、关村小区、庄里村、

顺兴花苑；2.老顶山旅游发展中心辖区内各村庄。

长北小学施教区：长北新建巷家属区、长北永安巷家属区、

长北车站小区、长北电务段小区、长北工务段小区、长北工行

家属院、农行家属院、中行家属院、长北煤气小区、铁路社区、

地质队社区潞城界以西、市水泥厂以北、榆黄线以东、长北车

站以南。



长钢小学施教区：兵北小区、兵南小区、钢城小区、红砖

楼小区、花园小区、南岭小区、四工地小区、长钢社区西沟小

区、小学楼小区、汽水站公寓楼、文革楼小区、粮站楼、故县

村、金色家园。

王庄二小施教区：王庄煤矿光明南区、光明北区、朝阳小

区、创新小区、故新小区、世纪家园小区、阳光小区。

王庄一小施教区：葛家庄、史家庄、创业小区、八千六小

区、西沟村、石圪节社区。

漳村小学施教区：漳村矿社区、漳村、小河堡村、霍家沟

村、窑上村、西白兔村、7445社区、电化社区。



附件 2

2025 年潞州区小学招生计划（一）

学校名称 计划招
生班数 学校名称 计划招

生班数

体育北路学校（潞州中学分校） 4 五一路小学 2

清华小学（清华中学分校） 6 站前路小学 3

东街小学 11 北石槽小学 2

东街小学华丰路校区 4 澳瑞特学校 2

东街小学体育路分校 4 北董小学 2

上南街小学 11 南石槽小学 1

上南街小学回族逸夫校区 2 长子门小学 3

上南街小学下南校区 3 南关小学 2

建东小学 12 西关小学 1

建东小学保宁门校区 6 邱村小学 1

新华小学 11 中山头小学 1

新华小学英雄北路校区 3 友谊小学 14

区实验中学 9 市实验学校 10

区实验中学振化校区 2 市十二中 8

区实验中学鹿兴校区 2 市二十中 10

区实验中学南村校区 1 火炬中学 8

康园中学 6 容海学校 8

惠丰小学 6 区实验小学 3

淮海小学 6 长北小学 3

八一路小学 8 漳电中学 1

东关小学 7 王庄一小 1

梅辉坡小学 5 王庄二小 4

英雄街小学 7 长钢小学 6

太行东街小学 3 漳村小学 3

紫坊小学 3



2025 年潞州区小学招生计划（二）

学校名称
计划招

生班数
学校名称

计划招

生班数

王庄村小学 1 南津良小学 1

李沟小学 1 圪坨小学 1

张庄小学 1 黄北小学 1

马厂小学 1 黄南小学 1

高庄小学 1 魏村小学 1

故驿小学 1 故南小学 2

安阳小学 1 金口学校 1

安昌小学 1 王村学校 1

富村小学 2 南垂小学 1

果园小学 1 西长井学校 1

小辛庄小学 1 博爱学校 2

西旺小学 1 华杰学校 2

暴马小学 1 华福学校 2

针漳小学 1 太行外国语学校 2

下秦小学 1 师力成才学校 2

堠西庄小学 1 飞龙学校 3



2025 年潞州区小学升初中工作实施办法

为切实做好潞州区小学升初中工作，根据省、市相关文件

精神，2025 年起实行报名、材料审核和录取工作“线上一网

通办”。结合潞州区实际，现制定以下实施办法。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依法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通

过推进招生入学工作的网上管理，进一步完善入学政策，规范

入学秩序，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助推义务教育“双减”

政策落地见效，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对口划拨原则：按照地理位置、服务范围采取一贯

制直升、单校划拨和多校划拨的办法，每所小学对应一所或几

所初中学校，小学学生毕业后升入对口初中。

（二）相对就近原则：多校划拨的小学根据对口初中招生

指标，依据学生法定监护人提供的印证资料，相对就近划拨到

对口初中入学。

（三）免试入学原则：初中学校要按照对口小学划拨结果

招生，严禁初中学校组织小学毕业生参加任何形式、任何规模、

任何科目的考试测试，违规选拔生源。小学不得以任何形式向

初中学校提供学生考试、测试成绩。不得采用社会培训机构、

其他单位或家长个人提供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的依据。



三、报名条件

1.潞州区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具有全国中小学生学籍

编号），网上报名须提供《居民户口簿》《房屋产权（所有）

证》（或《不动产证》）、小学毕业证书或学籍基本信息表（加

盖原就读学校印章）等材料。户口和房产迁入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31 日。

2.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具有全国中小学生

学籍编号），网上报名须提供《居住证》《居民户口簿》、小

学毕业证书或学籍基本信息表（加盖原就读学校印章）等材料。

潞州区教育局根据初中学校学位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学生统筹

安排，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调整和安排。

四、招生办法

2025 年潞州区小学升初中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招生，由公

安、自然资源、住建、教育等部门在线联动审核网上报名材料。

符合升学条件、需在潞州区初中就读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均须

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规定时间进行网上报名。学

生一经学校网上录取，不得放弃录取资格。各学校不得擅自招

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

（一）潞州区所属小学应届毕业生升学办法

1.一贯制直升

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在籍在校小学应届毕

业生直升本校初中。

2.单校划拨



对应一所初中学校的小学，其在籍在校小学应届毕业生全

部划拨升入对口初中。

3.多校划拨

对应两所或两所以上初中学校的小学，在本校施教区范围

内根据对应的初中学校数和对口初中招生指标进行划片，把该

校在籍在校小学应届毕业生按照所确定的初中学校片区进行

相对就近划拨。各小学在划拨学生时，依街道、路段、门牌号

等相对独立划分，不得出现同一个小区甚至同一幢楼房划为两

所初中学校的情况。

4.操作说明

潞州区所属小学的应届毕业生原则上应服从小学升初中

的一贯制直升、单校划拨和多校划拨政策。如选择“服从小学

升初中的对口划拨”，将自动进入潞州区小学升初中第一批划

拨。如确需在实际居住地附近的公办学校就读，选择了“不服

从小学升初中对口划拨”，将自动进入潞州区小学升初中的第

二批划拨。区教育局将第一批服从小学升初中对口划拨的学生

划拨完毕后，根据各初中学校空余学位情况，相对就近统筹安

排第二批划拨的学生入学，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调整和安

排。建议潞州区所属小学应届毕业生慎重选择“是否服从原毕

业小学划拨”。

（二）潞州区户籍在外就读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及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升学办法



潞州区户籍在外就读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及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需在潞州区公办初中就读的，通过网上报名后，自动

进入潞州区小学升初中的第二批划拨。区教育局将第一批服从

小学升初中对口划拨的学生划拨完毕后，根据各初中学校空余

学位情况，相对就近统筹安排第二批划拨的学生入学，有关学

校和学生应服从调整和安排。

（三）其他情况

1.依法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认真落实“一人

一案”。安排轻度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接受义务教育，

安排实施送教上门服务的小学应届毕业生统一升学到长治市

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2.对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公安

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高层次人才子女等各类优抚对

象，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教育优待政策。依据我区优化营商环境

相关政策，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高层次管理和技术人才按相关

政策同等条件优先安排升学。

3.长治市外国语学校小语种班确定提前录取的学生，不再

参与小升初划拨。

4.寄宿制公办初中学校（长治市潞州区第三中学、长治市

潞州区高铁中学、长治市博爱学校）面向全区招生，并招收有

寄宿需求的学生。



五、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方式管理

1.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在核定的招生计划和潞州区行政

区域内招生。采取自愿选择申请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网

上报名，免试入学。一贯制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小学应届毕业

生可自愿直升本校初中。凡已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小学应届

毕业生，区教育局不再为其安排公办初中学校学位。

2.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实行电脑

随机派位录取。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全程录像，并邀请

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和家长代

表全程监督。参与电脑随机派位未被录取的学生，由区教育局

结合公办学校学位空余情况，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安排，有

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调整和安排。

六、工作安排

1.8 月 1 日——8 月 5 日，小学升初中进行网上报名。

2.8 月 8 日——8 月 12 日，各小学校严格按照分配方案完

成小升初划拨工作，并在校园显著位置公示结果。

3.8 月 13 日，小升初工作确认无误后，各小学校按学生所

升入的初中学校进行汇总，加盖学校公章后将结果以纸质版

（A4 纸一份）报送至潞州区教育局，同时，通过平台把名单

传送到各初中学校。

4.8 月 15 日，各学校到潞州区教育局领取通知书（初中学

校签发）。



5.8 月 20 日，各初中学校通过平台、短信等方式发送录取

通知，并告知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时间和地点；监护人请确

保报名登记的手机号码正确无误且保持电话畅通，也可自行在

报名平台中查询相关信息。

6.8 月 26 日，学校初一新生统一报到。

7.8 月 28 日，区教育局统一组织潞州区义务教育学校起

始年级均衡编班，严禁设列任何名义的实验班、重点班、快慢

班等。编班要做到“三公开”，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各班级

一经确定，在校期间要坚持“五不动”。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统筹管理。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成立由分管教

育副区长为组长，教育局局长为副组长，市公安局潞州分局、

区残联、民政局、自然资源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和镇

街（中心）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组，负责

组织实施全区小学升初中工作，督促适龄儿童规范有序入学，

采取措施防止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确保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适

龄儿童全部入学。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教育局局

长兼任，妥善处理本区域义务教育招生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各

中学是招生工作的实施主体，具体负责本校招生工作，成立以

校长为组长，分管招生副校长为副组长的招生工作小组，并制

定本校招生工作方案，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健全应急机制，加



强风险评估和处置应对，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二）加强宣传引导

潞州区教育局和各中小学校要加强“教育入学一件事”政

策解读，通过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多种途径及时主动

向社会公开招生方案，畅通政策咨询渠道，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形成合理就学预期。

（三）严肃招生纪律

各中小学要严格执行教育部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

规定和省、市、区招生纪律要求；任何初中学校不得拒收潞州

区教育局统筹安排的学生；严格控制班容量，初中起始年级标

准班额不得超过 50 人；设立举报电话、信箱，接受群众监督；

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区政府教育督导

部门和区教育局将采取“四不两直”“双随机”等方式对全区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进行督查。对违规违纪问题，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依法追责问责。


